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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
税务处理决定书
合税一稽处〔2024〕53 号

安 徽 朗 仕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（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：

91340121MA2T3UPT18）：

我局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对你单位

（地址：长丰县吴山镇工业区百花大道安徽通用正佰电气有

限公司院内二幢）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，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：

一、违法事实

2022 年 4 月你单位与他人签订合同，按照合同约定为他

人提供劳务,收取款项 140000 元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未

申报纳税，应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。

二、处理决定及依据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一条

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

(以下简称劳务)，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以及进口货

物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

增值税。”、第五条“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，按照销售

额和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税率计算收取的增值税额，为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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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额。销项税额计算公式：销项税额=销售额×税率”、第

六条“销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

价外费用，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。”、第十九条“销

售额为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

用，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。”规定，你单位应调增不

含税收入 123893.81 元。经计算，你单位应补缴 2023 年 7

月份增值税 16106.19 元。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》第一

条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的单位和个

人，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。”、第二条“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

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。”、第四条第

一款“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：（二）纳税人所在地在县

城、镇的，税率为百分之五;”规定，你单位应补 2023 年 7

月份城市维护建设税 402.66 元。

（三）根据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（国发〔1986〕

50 号，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改）第二条“凡缴纳消费税、增

值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，除按照《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

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84〕174 号）的规定，缴

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，都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教

育费附加”、第三条“教育费附加，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

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根据，教育费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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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率为 3%。”规定，你单位应补 2023 年 7 月份教育费附加

241.60 元。

（四）根据《安徽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

办法》(财综〔2011〕349 号) 第二条“凡我省行政区域内缴

纳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照本办法

规定缴纳地方教育附加”、第三条“地方教育附加以单位和

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税额为计征根据，

计征比率为 2%。”规定，你单位应补 2023 年 7 月份地方教

育附加 161.06 元。

（五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第一条“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

人，为印花税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。”、

第二条“本法所称应税凭证，是指本法所附《印花税税目税

率表》列明的合同、产权转移书据和营业账簿。”、第四条

“印花税的税目、税率，依照本法所附《印花税税目税率表》

执行。”、第八条“印花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以适

用税率计算。”、第十五条“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

纳税人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日。”，《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有

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

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号）规定，你

单位应补 2022 年 4 月印花税 21.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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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

二条“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，扣缴义务人未按

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，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，从滞

纳税款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”之

规定，对上述未缴税款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，按日加收滞纳

税款万分之五滞纳金。

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

局长丰县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，并按照规定

进行相关账务调整。逾期未缴清的，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。

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，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

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然后可自上述

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

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。

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
二Ｏ二四年四月七日


